常政发〔2017〕13号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降费减负促进工业企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发布日期：2017-08-10 18:05
	来源：市政府办
	字体：[ 大 中 小 ]




	CDCR-2017-00012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市直和中央、省驻常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总战略，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工业企业健康平稳发展，振兴实体经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要素成本　　
（一）降低用气成本。在常德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新开户且年度实际用气量在50万立方米以下的工业企业，其主干管网设施建设费按标准的50%收取；新开户且年度实际用气量在50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企业，其主干管网设施建设费全免。入户工程管网设施建设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文件执行。　　
大力推广管道燃气。在常德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新开户且年度实际用气量在25万立方米以下的工业企业用户，其燃气费用按照3.05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新开户且年度实际用气量大于25万立方米、小于50万立方米的工业企业用户，其燃气费用按照3.00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新开户且年度实际用气量大于50万立方米的工业企业用户，其燃气费用按照2.95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老工业企业用户年用气量同比增长30%以内（含30%）的增量部分按照2.95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30%以上的增量部分按照2.80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　　
（二）降低用电成本。组织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进入电力直接交易市场，推动园区企业电力“打捆”交易。在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试点示范，引导推动企业进入电力直接交易市场。　　
用电服务实行“一厂一策”，在优化基本电费缴纳方式、提高功率因数、用好用活峰谷电价政策等方面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广企业专变电社会化委托服务。　　
对各园区符合产业政策的规模工业企业，每年由区县市财政对生产用电同比增量部分（10万千瓦时以上）给予0.03元/千瓦时的用电奖励，市财政给予0.03元/千瓦时的配套奖励。对新投产的园区规模工业企业，由区县市财政对投产后第一年的年生产用电量（10万千瓦时以上）给予0.03元/千瓦时的用电奖励，市财政给予0.03元/千瓦时的配套奖励。　　
（三）降低用水成本。对因大量蒸发、蒸腾等原因造成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的企业，经县级以上地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认定并公示后，按企业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对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企业，仍按其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　　
工业企业建设施工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已安装排水计量设备的，按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计征污水处理费；未安装排水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按施工规模定额征收污水处理费。　　
（四）降低用地成本。推广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弹性供应方式，年租金不超过租赁签约时该地块出让评估价的2%，但不得低于该地块征拆成本每年应付的利息。　　
依法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建设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众创空间、研发设计等新产业、新业态的项目，可在5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在工业园区投资建设研发、信息服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参照工业用地价格执行。　　
工业用地出让竞买保证金控制在总价的20%以内。对新出让土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的50%，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在符合规划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对在现有厂区内翻建生产性用房或加层建造多层厂房用于生产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对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函〔2017〕18号批复明确区域）范围内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工业企业，其实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市、区两级新增（与常政函〔2015〕135号文件明确城镇土地使用税调标前对比）留成部分，由受益财政安排困难和激励扶助资金补助给企业。　　
（五）降低用工成本。支持各工业园区打捆申报养老保险缴费优惠费率过渡试点。从批准试点之日起，园区企业按14%的费率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逐步过渡到规定的统一缴费费率。工业园区申报试点成功后，在当年绩效考核中按相关规定对相关区县市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人社部门给予加分奖励。　　
鼓励市域内高等职业院校、工业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培养技工人才。对经市人社、经信、财政部门共同认定产生实际成效的实训基地，从人社培训专项、中小企业专项等资金中列支给予补助，并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二、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融资成本　　
（一）加大过桥资金支持。鼓励各区县市设立中小微工业企业过桥资金，并保证80%以上资金用于工业企业，工业企业使用过桥资金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个月。市、县过桥资金月利率不高于5.5‰。　　
（二）加大信用贷款支持。支持建立中小微工业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资金池，代偿风险由担保公司、资金池、银行按照一定比例分担。区县市自愿加入风险池的，按其出资额度，可按一定放大倍数为经区县市推荐的属地工业企业提供信用贷款额度。　　
鼓励专门服务机构与政府性担保机构、银行开展三方合作，搭建无抵押信用贷款平台，该类平台为本市工业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发生代偿时，由市财政给予年度工业企业贷款代偿总额1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企业共担风险的补偿。　　
（三）加强融资担保支持。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德市善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工业企业提供的担保费率不得高于1.8%并视情况逐年下降，对本市工业企业提供的担保业务量不低于总业务量的70%。上述指标作为相关部门对两家担保机构进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成本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严格落实《湖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税收增量奖补试行办法》（湘财企〔2017〕17号），对获得省级奖补的工业企业，由受益财政按照1:1的比例配套奖补。　　
工业企业年内新增设备投资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含200万元，剔除各级财政补助部分），由受益财政按新增设备投资额的2%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四、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一）实施行政审批提速行动。推行重点工业企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实行批前指导、容缺受理、限时办结。深化项目代理工作，对业主自愿委托的工业项目，实行审批手续全程代办。探索推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对能够通过事后监管予以纠正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行政审批事项（环境影响评价、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为核准前置条件的除外），行政审批机关可告知企业审批条件，企业业主以书面形式承诺，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审批材料，确保项目建成前办结全部审批手续。　　
（二）大力规范行政执法。严格落实涉企检查备案制度，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防止检查过多过滥。实施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对企业给予5万元以上罚款和吊销许可证、执照及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依法报同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三）保障企业的中介服务自主选择权。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开展的中介项目，由企业自主选择中介机构，行政机关不得指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依法设立的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同等对待。编制行政审批所需申请文本等工作，企业可按照要求自行完成，也可自主委托中介机构开展，行政机关不得干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对不讲职业操守、违反诚实守信原则的中介机构实施黑名单管理并建立退出机制，其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得再作为有效依据。　　
（四）健全企业减负监督举报机制。完善企业举报机制，由各级优化办受理有关加重企业负担的各类举报，对企业举报的问题实施清单交办查处机制。　　
五、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现行的相关各项扶持政策与本通知一并执行，并按照“从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落实，上级人民政府有更优惠政策的,从其规定。各级各部门务必严格兑现落实，相关情况单独列入年度目标考核。　　
 
常德市人民政府
2017年8月3日



